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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88年 05月 07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中華民國 114年 05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目的與依據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本校圖書館館務政策之擬定及業務

之發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卅八條之一設置「圖書諮詢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圖書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組織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名，由本校各科、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資訊中心和學生代表組成。 

醫學院基礎學科代表三名、通識教育中心代表二名，其餘各學術

單位代表一名，以專任教師為原則；資訊中心代表一名；學生代

表由各學院推派一名。 

委員任期為二年，得連任。任期屆滿前因故無法續任者，由原推

派單位人員遞補。 

第三條 任務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審核圖書館的政策、長短期目標及工作程序。 

二、評核圖書館服務是否符合學校之教學、教育、研究或資

訊需求。 

三、館藏發展之諮詢、審核。 

四、建立選購圖書、選訂期刊及圖書館其它資料之優先順

序。 

五、協助圖書館業務之發展，以促進資訊之取得及傳遞。 

六、協調、溝通圖書館與使用者間之意見。 

七、審核圖書館之各項規定。 

八、其他有關圖書館之興革事項。 

第四條 開會 

一、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由圖書館館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主席因故無法出席時，須指定一名委員

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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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必須有過半數（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表決須有出

席委員之二分之一同意，始得通過。 

三、 委員無法出席時，應委託原推派單位代表出席；若原推派單

位無代表出席，則委託其他委員代理。 

四、主席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五條    任務編組 

一、 為執行本委員會於閉會期間之職責，得視業務需求進行任務

編組。 

二、 各任務編組之組成、產生方式及職權，經本委員會通過；執

行成果於會議中報告。 

第六條 附則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組織規程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施行與修正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